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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0

休（禁）渔渔民生产生活补助
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预算单位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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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资金安排情况

为促进南海伏季休渔和珠江禁渔等制度顺利实施，缓解休

（禁）渔期间渔民群众因执行休（禁）渔制度造成的生计损失，

维护渔区稳定，省财政与省农业农村厅共同设立休（禁）渔渔民

生产生活补助，主要用于休（禁）渔渔民生产生活补助。2024

年安排补助资金 3358 万元，按因素法分配下达给汕头市等 15 个

地市用于 2024 年休（禁）渔渔民生产生活补助。根据《广东省

海洋与渔业厅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广东省休（禁）渔渔民生产

生活补助发放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粤海渔〔2018〕25 号）规

定的补助标准，资金不足部分由切块下达到各地的渔业资源养护

补贴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兜底解决。超出最低补助标准部分的资

金由各地财政自主配套解决。

（二）资金分配方式

资金采用因素法分配，根据《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 省财政

厅关于印发〈广东省休（禁）渔渔民生产生活补助发放实施方案〉

的通知》（粤海渔〔2018〕25 号）中关于“每年以上一年度各

市县发放休（禁）渔补助人数及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资金分配因素”

的规定，以 2023 年各市发放休（禁）渔补助人数作为资金分配

因素，以各市发放人数占发放总人数的比例作为补助资金 3358

万元的分配比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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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资金主要用途和实施程序

资金主要用途是对因执行休（禁）渔制度造成生计损失的渔

民群众发放生产生活补助。具体方法程序如下：一是渔民申报。

补助申报以船为单位，由渔船船东在办理休（禁）渔手续后向船

籍港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申报。二是乡镇初审。

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。三是初审公

示。补助申报时间结束后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公示初

审结果后，将公示结果和申报材料汇总报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

复核。四是县级复核。接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报送的

补贴申报材料后，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需在 20 个工作日内进

行复核，核算补贴金额。五是复核公示。复核无误后，县级渔业

行政主管部门公示复核结果，于公示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复

核结果报送同级财政部门。六是发放补助。县级财政部门收到复

核结果后，立即组织开展辖区内资金发放工作，将资金发放到补

助对象的存折或银行卡上。

（四）扶持对象

休（禁）渔资金补助对象为经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本辖

区休（禁）渔渔业船舶上工作的渔业船员。补助对象应当符合以

下条件：一是所在渔业船舶必须纳入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数据

库或广东省渔船数据库管理。二是持有合法有效的渔业船员证

书，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保险，且保单在有效期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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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绩效目标

2024 年省级休（禁）渔渔民生产生活补助资金的绩效目标

为向不少于 15,262名符合补助条件的渔民发放 2024年休（禁）

渔渔民生产生活补助。绩效指标详见表 1-2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结论

综合分析 2024年省级休（禁）渔渔民生产生活补助资金项

目的过程、产出和效益，补助资金项目基本完成了预期目标任务，

取得了较好成效，但也存在资金支出率和补助发放准确率较低的

问题。

1.过程。该指标主要从资金管理和事项管理两个方面考核项

目资金支付情况，资金支出的规范性，项目实施的规范性和监管

的有效性。

（1）资金管理。2024 年，省财政厅足额下达休（禁）渔渔

民生产生活补助资金 3358 万元。

（2）事项管理。主要考核项目的监督检查工作。有关市县

能够按照有关资金管理办法和财务制度规定监管、使用补助资

金。补助资金的合规性良好，资金管理、费用标准、支付符合有

关制度规定，未发现超范围、虚列支出及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资金

等情况。

2.产出。该指标主要从经济性和效率性两个方面考察项目完

成的进度、质量等产出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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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数量指标。主要考核补助人数。2024年计划补助人数

目标为不少于 15,262人，截至 2024年底实际已发放不少于 7,387

人。其中，江门、肇庆、惠州、梅州、清远、云浮、潮州 7市完

成绩效目标，韶关、茂名、汕尾、河源、汕头 5 市基本完成绩效

目标，湛江 1 市资金支出率较低，阳江和揭阳 2 市正在申报审核

符合条件的渔船、渔民资料，暂未发放补助资金。

（2）质量指标。补助资金均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发放，依

据《广东省休（禁）渔渔民生产生活补助发放实施方案》准确发

放到符合补助条件的渔民存折或银行卡。存在问题：部分地区工

作进度缓慢或配套资金尚未足额发放到位，后续有可能影响到补

助发放准确性。

（3）成本指标。主要考核财政投入比。补助资金项目成本

支出控制在合理范围内。

3.效益。该指标主要从社会效益、环境效益、可持续影响和

服务对象满意度 4个方面进行考察。

（1）社会效益。该指标主要考核是否有效保障渔民生活稳

定，项目实施后，渔民群众在休（禁）渔期间的生活得到基本保

障，部分未完成补助发放的地市预计将于 2025年完成发放。

（2）生态效益。该指标主要考核是否有效保护渔业资源，

项目实施后有效地保护了渔业资源和渔区的生态环境。

（3）可持续影响。该指标主要考核对渔业生产可持续发展

的影响（1 年），项目实施后促进了休（禁）渔制度的有效实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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缓解了渔民在休禁渔期间的生活压力，促进了渔业生产的可持续

发展。

（4）服务对象满意度。该指标主要考核补助对象满意度（≥

85%），项目的实施得到了渔民群众的广泛好评，渔民群众的综

合满意度为 88%，超过了≥85%的满意度既定目标值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

1.专项资金支出情况。

2023 年 12 月 22 日，根据省财政厅下达《广东省财政厅关

于提前下达 2024年度省级休（禁）渔渔民生产生活补助资金的

通知》（粤财农〔2023〕189号）文件要求，已将 2024年休（禁）

渔渔民生产生活补助资金 3358万元及时足额下达到有关地市。

2.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2024 年下达的省级休（禁）渔渔民生产生活补助资金的绩

效目标为“向不少于 15262名符合补助条件的渔民发放休（禁）

渔渔民生产生活补助”。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已完成补助≥7387

人，江门、肇庆、惠州、梅州、清远、云浮、潮州 7市完成绩效

目标，韶关、茂名、汕尾、河源、汕头 5 市基本完成绩效目标，

湛江 1 市资金支出率较低，阳江和揭阳 2 市正在申报审核符合条

件的渔船、渔民资料，暂未发放补助资金。

3.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休（禁）渔制度的顺利实施，促进了渔业生产可持续

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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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（禁）渔为水生生物资源的休养生息提供一定时间和空间，

对促进我省渔业资源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。落实伏季休渔制度离

不开渔民的支持理解与积极配合。向休（禁）渔渔民发放适当补

贴有助于让渔民熟悉各项休（禁）渔政策，可增进其对休（禁）

渔制度的理解与支持，缓解渔民群众对休（禁）渔制度的抵触情

绪，提升渔民群众的满意度；此外，休（禁）渔渔民生产生活补

助政策降低珠江水域和南海海域的渔业捕捞强度，使渔业生态资

源得到休整，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得到保护，进而促进了渔业生产

的可持续发展。

（2）休（禁）渔渔民生产生活补助政策实施的相关工作机

制逐步落实和完善。

一是印发《广东省休（禁）渔渔民生产生活补助发放实施方

案》，要求各地政府提高政策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主体责

任，实行休（禁）渔渔民生产生活补助政策落实工作的“市、县

长负责制”，成立政府领导牵头，相关部门组织实施的休（禁）

渔渔民生产生活补助发放工作领导小组，建立健全政府统一领

导，相关部门各司其职、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，明确责任分工，

结合本地实际制订实施方案。二是建立申审分离工作模式，由乡

镇（街道）负责补贴资金申报和初审工作，县级渔业主管部门负

责复核确认工作，县级财政部门负责资金发放工作，达到分解权

力、相互监督的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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